
雲林縣政府 

環保業務廉政防貪指引 
標題 說            明 

類型 違法清運事業廢棄物，衍生收賄情事案 

案情

概述 

一、 清潔隊員甲平常擔任清運婚喪喜慶垃圾廢棄物工作，有一天剛好遇到舊識乙，乙

表示他的裝潢公司有一些廢木材、廢板模需要清運，問甲是否可以幫這個忙？甲

二話不說就答應了，未經報備隊長和班長即擅自駕駛隊部內的抓斗車幫乙清運裝

潢公司產生的廢棄物，清完以後乙偷偷的塞了 2,000 元給甲，希望以後還可以像

這樣幫他清除垃圾，甲雖然覺得不妥，但也想說不會有人知道，所以就默默地收

下了。 

二、 營業場所修繕產生的事業廢棄物依照廢棄物清理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應自行、

共同或委託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清潔隊沒有協助清理的義務；另甲未經報

備隊裡長官就私自清運，違反「○○政府環境保護局隊員工作規則」之規定，最

嚴重的是甲收受乙 2,000 元金錢的行為，已經觸犯「貪污治罪條例」的違背職務

收賄罪。 

風險

評估 

一、 違背職務：事業廢棄物之清除，須經執行機關同意，才可以委託清除、處理，還

要遵守申報流程上網填報。清潔隊員礙於舊識情誼，明知違背職務卻仍然私自協

助清運營業場所裝潢廢棄物，有違背職務之疑慮。 

二、 收受賄賂：明知違背職務私自協助清運事業廢棄物，還收受 2,000 元賄款，使營

業場所無需付費清理，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違背職務收賄罪之疑慮。 

三、 事業廢棄物不可私自清除並混入家戶垃圾處理：營業場所產出的事業廢棄物，清

潔隊不可以擅自協助清運，混入家戶垃圾中處理，以為兩者混雜不會被發現，心

存僥倖心態。 

防治

措施 

一、 加強清潔隊人員分辨廢棄物種類、來源之本職學能，並於勤前教育時重申事業廢

棄物的定義，讓隊員明確知道職務上可收運與不可收運之廢棄物種類、來源。 

二、 清潔隊員常誤認自己不是公務員，但其實是刑法上之公務員，本案因收受營業場

所人員給的 2,000 元，幫忙清運職務上不應收運之裝潢修繕廢棄物，有「貪污治

罪條例」違背職務收賄罪之虞，故應加強清潔隊員之法治教育訓練，使其明白違

法之嚴重性。 

三、 本案營業場所人員偷偷塞了 2,000 元給清潔隊員，已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的違

背職務行賄罪，為加強社會大眾對相關法令之認識，應多利用社會參與活動，持

續對民眾宣導行賄罪之嚴重性，建立貪污零容忍的觀念，透過群眾力量抵制不法

公務員收賄，並鼓勵民眾勇於檢舉，維護環保工作清廉乾淨形象。 

四、 清運廢棄物應遵循標準化作業流程，清運車輛應有相關廢棄物進出場及過磅紀

錄，以防止私下變賣資源回收物。公務車輛派遣應覈實填寫派車單並經主管核

章，清運車輛並加裝行車紀錄器配合勤務勾稽，以有效防杜私用公務車輛情事發

生。 

五、 清運廢棄物如遇有長官、民代之壓力或關說等，被請託關說者應依「行政院及所

屬機關機構請託關說登錄查察作業要點」，於 3 日內向所屬機關政風機構辦理登

錄。 

六、 由協助代處理的焚化廠或掩埋場，加強落地檢查，協助瞭解有無違法情事。 

參考

法令 

一、 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

益罪。 

二、 貪污治罪條例第 11 條第 1 項，對於第 2 條人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

或其他不正利益罪。 



雲林縣政府 

環保業務廉政防貪指引 
標題 說            明 

類型 清潔隊員虛報加班時數詐領加班費案。 

案情

概述 
清潔隊員 A 自知自己並未加班，卻趁著負責製作加班印領清冊職務之便，陸

續登載共 16 小時加班時數，至不知情的 B 隊長核章，再交由上級審核，詐得

3150 元加班費。A 隊員見得逞，隔月又再以相同手法操作，同樣虛報 16 小時，

再詐得 3150 元，兩度行詐，得手 6300 元犯罪所得。 

經○○地檢署偵辦，A 隊員在偵查中自白，並自動繳回全數犯罪所得，遭○

○地檢署認定違反貪污治罪條例、公文書不實登載、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

文書等罪嫌起訴。 

○○地方法院審酌犯罪所得均低於 5 萬元，情節尚屬輕微，再加上被告坦承

犯行、繳回所得財物，無犯罪記錄、素行良好，因一時失慮才會犯案，依法減

刑，判處有期徒刑 1 年 6 月，緩刑 2 年，褫奪公權 1 年。 

風險

評估 
A 明知自己無加班之事實，卻利用職務上之機會，擅自在加班印領清冊增補加班時

數，藉以變造其加班紀錄，虛報不實加班時數詐領加班費。 

防治

措施 

一、 加強清潔隊員有關加班費支給管制要點之相關規定宣導。 

二、 加強基層人員法治教育訓練，讓清潔隊員瞭解自己為廣義公務員身分，明白違

規嚴重性。 

三、 落實加班費申請與核銷之覈實審查機制。 

四、 善用各項資訊系統，避免機關審查流於形式。 

五、 建立交叉比對勾稽制度，完善內部控制作業程序。 

參考

法令 

一、刑法第 211 條（偽造變造公文書罪）：偽造、變造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

他人者，處 1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刑法第 339 條第 1 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

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萬元以下罰金。 

三、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

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六千萬元以下罰金。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貪污


雲林縣政府 

環保業務廉政防貪指引 
標題 說            明 

類型 違法將資源回收物變賣所得。 

案情

概述 

○○地檢署調查，○○市資源回收場清潔隊員集體收賄圖利業者，聲押業者童○

與過磅員張○，其餘包括班長邱○等 5隊員以新臺幣(下同)5萬元不等交保。 

檢調追查，乙○公司實際負責人童○於 104與 105年間，向愛○球環保實業社借

牌，標得「○○市環保局資源回收物變賣案」，取得收購環保局資源回收物品資格。

業者應自備車輛至基隆市環保局資源回收場，並以每公斤 1.92元不等價格，收購清

潔隊員從家戶收得的資源回收物品。 

但業者童○在取得標案後，為了節省運費與收購資源回收物等費用開銷，招待過

磅員張○等清潔隊員吃飯喝酒等方式賄賂清潔隊員，席間彼此談妥行賄條件。清潔隊

員在收受好處後，竟然開著公家資源回收車，把從民眾處收取，屬於環保局的資源回

收物，直接載往業者童○租用的堆置場，企圖圖利業者，集體侵占環保局的財產。 

檢察官指揮調查局搜索○○市環保局○○路資源回收場、愛○球環保實業社、乙

○公司等 14處所，傳喚業者童○及過磅員張○等 14人。複訊後，認定業者童○、過

磅員張○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罪，今天凌晨 4點，以 2人有逃亡、串證之虞，向法院聲

押 2人。另諭知清潔班長邱○、丁○、許○、李○等隊員 5萬元交保；何姓女承辦員

則以 3萬交保。 

風險

評估 

一、 隊員考核未落實：各清潔隊隊長考核清潔隊員平時工作表現時，並未過濾有風

紀顧慮隊員而落實輔考措施，將之列為重點對象嚴密查察，如有違紀行為，依

實陳報列管。 

二、 各類資源回收物管理不善：清潔隊對於收受資源回收 物有其標準作業程序，資

源回收車收受民眾資源回收物後，立即統一載運至地磅處過磅；另有民眾會直

接載運回收物至各區清潔隊置放，而清潔隊對於價值甚微之回收物放置地點並

未設置監視系統進行管控。 

三、 隊員價值觀偏差，察覺不易：如清潔隊員侵占資源回收物係屬無被害者之犯

罪，犯罪行為查察不易，類此貪瀆案件遭告發之機率甚微，部分隊員自恃貪瀆

犯罪類型查察不易或察覺對象均為同事，也不會主動向有關單位舉發， 而存僥

倖心態鋌而走險，致機先發掘較為困難。 

四、 習以為常，觀念錯誤：長期以來，某些清潔隊員即因習以為常心理，誤認進入

隊部之資源回收物可以拿取，殊不知已然誤踩法律紅線。 

五、 便宜行事，未訂流程：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所頒布之「廢棄物清理執行機關

實施資源回收變賣所得款項運用原則」規定辦理，每年定期辦理資源回收物變

賣招標作業，資源性垃 圾均統由得標簽約回收業者處理。惟部分民眾尚會將資

源回收物親自搬至清潔隊隊部，針對此類回收物並無一套標準作業管控流程，

單純將資源回收物累積一段時間，待數量較多時再統一載運至地磅處過磅後，

運至得標回收業者處，令本為便民之一項措施最後可能演變成為漏洞。 

六、 未即時監控執行：駐地監視系統故障未立即維修之情形，未有拍攝畫面，使清

潔隊員有擅拿公物變賣之機會。又目前清潔隊會定點定時載運資源回收物，卻

未能即時監控車輛行進動態。 

防治

措施 

一、 辦理廉政法紀教育：辦理廉政法紀教育課程，務求每位清潔隊員對相關法令深

入瞭解。藉由不 斷施教及耳提面命，強化清潔隊員正確之法治觀 念，導正偏

差執勤態度，堅定執法立場，建立清潔隊員清新形象。加強流程查核：有關

「資源回收物」、「大型家具」、「回收廚餘」三大回收業務之處理流程皆有

不同， 如何針對不同之回收流程訂定不同之查  核機制，以落實回收流程之



進行。 

二、 即時拍照存證、詳細登錄簿冊：收取巨大家具前先行拍照，俟回隊部卸載完畢

時再次拍照比對。巨大家具之登載簿上應詳細登錄回收家具之名稱及數量，業

管科則可針對登錄簿所載者，定期進行抽查。 

三、 定期辦理回收稽核作業：為檢視回收業務之內控作業流程，定期辦理專案稽

核，其了解是否有遵循法定程序辦理，期前發現缺失，導正疏漏，達到興利防

弊之正常運作。 

四、 施行職務輪調作為：清潔隊長針對所屬隊員，於派任工作前加強考核任職經歷

與風紀操守是否勝任職務。適時調整職務，防杜藉其職務上之機會或方法，營

私牟利，誤蹈法網 

五、 深化品操考核：清潔隊長落實所屬隊員平時 考核，深入瞭解平日在外生活及交

往情形，清查 有關違紀高危險癥候之人員，實施輔導、告誡等 積極防制作

為，使不致有非分之妄念，並導正偏差觀念，機先防處，杜絕再犯。 

六、 主動宣導檢舉專線：為能先知先制並自檢、自查清潔隊員風紀案件，以免遭受

他機關查辦，衝擊 機關形象與聲譽，積極廣為宣導法務部廉政署、雲林縣大埤

鄉公所政風室檢舉專線。 

七、 標準化作業程序及公務車輛裝置 GPS 定位系統：清運廢棄物應遵循標準化作業

流程，清運車輛應有相關廢棄物進出場及過磅紀錄，以防止私下變賣資源回收

物。公務車輛派遣應覈實填寫派車單並經主管核章，清運車輛並加裝行車紀錄

器配合勤務勾稽 ，以有效防杜私用公務車輛情事發生。 

八、 垃圾掩埋場、轉運站、資源為收站設置監視系統：為防範資源回收物遭受盜

賣、事業廢棄物遭人利用傾倒公有垃圾掩埋場及以公務車輛載運收受事業廢棄

物等牟利事件，針對上述地點加裝監視系統，定期檢閱稽核，以防範利用非法

盜賣及傾倒廢棄物等違法事件發生。 

參考

法令 

一、 貪污治罪條例第 4條第 1項: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台幣一億元以下罰金：一、竊取或侵占公用或公有器材、財物

者。二、藉勢或藉端勒索、勒徵、強占或強募財物者。三、建築或經辦公用工

程或購辦公用器材、物品，浮報價額、數量、收取回扣或有其他舞弊情事者。

四、以公用運輸工具裝運違禁物品或漏稅物品者。五、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

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 

二、 貪污治罪條例第 11條第 1項對於第二條人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行求、期

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雲林縣政府 

環保業務廉政防貪指引 
標題 說            明 

類型 辦理人員進用時，衍生藉勢或藉端索賄案。 

案情

概述 

環保局臨時人員改制前得採登記評選方式雇用，清 潔隊隊長甲，具有向首長報

告各人選之人事背景、建議 及召開清潔隊內部遴選會議等職責。隊上車輛班乙班長 

交給甲 5 萬元以便安排女婿進入清潔隊當臨時人員，之 後再給甲 15 萬元讓其女婿變

成正式人員；隔年，再安排 其他親友進入清潔隊，「吃賀逗相報」使乙成為居中牽

線 的介紹人。隊長甲也樂於向有意求職者收取 5 萬元到 50 萬元不等賄賂，讓他們順

利進入清潔隊當臨時人員或升 任正式人員。甲 10 年間收賄高達 310 萬元，最後經法

院 以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判刑確定。  

風險

評估 

一、 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 清潔隊人員改制前採登記評選用方式進用，甲擔任清潔 

隊隊長，有向首長面報各人選人事背景、建議及召開清 潔隊內部遴選會議等權

責，卻利慾薰心，未依規定辦理 進用作業，向求職者收賄，嚴重破壞行政主管

應守分際 ，收受賄賂而違背公開甄選程序。  

二、 依據案例加以分析其法律規範、結構、動機誘因、監控、機 會、方法、個人因

素等廉政風險因素如下： (1)法律規範：所涉及的為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

第 2 款所指藉端或藉勢勒索罪。 (2)結構：為個人犯罪模式。 (3)動機誘因：為貪

圖金錢，以金錢為主。 12 (4)監控：監控薄弱、管理鬆散。 (5)機會：利用熟知

環保稽查流程及民間業者懼怕稽查人員 製單舉發之心態。 (6)方法：利用其本身

曾擔任稽查員藉勢藉端。 (7)個人因素：基於經濟因素、個人因素、認知因素。 

防治

措施 

一、 落實廉政倫理規範宣導及廉政法紀教育、健全相關法制 及內控措施，導入標準

作業程序及行政透明措施，以降低廉政風險。 

二、 實施廉政宣導與法治教育：健全相關法制及內控措施，導入標準作業程序及行

政 透明措施，以降低廉政風險。持續對公眾宣導行賄罪嚴重性，並利用法務部

已製作之不違背職務行賄罪宣傳短片辦理宣導，以建立 貪污零容忍之觀念，透

過群眾力量抵制公務員索賄 ，並鼓勵人民挺身檢舉，維護環保工作清廉乾淨形

象。 

三、 鼓勵檢舉貪瀆不法： 透過更多元及有效之方式，如定期舉辦講習、宣導活動

等， 積極向民眾宣傳相關法令規定及廉能觀念，建立正確之守法、 反貪觀念，

並鼓勵檢舉不法，結合民間力量，共創廉能政治。 

四、 機關進用臨時人員及清潔隊員時，應秉持公開、公 正及公平之精神，確實依公

開甄選程序辦理人員遴 補作業，避免形成濫用私人關係與徇私枉法等弊端 ，損

害公務員清廉認真信譽，使機關整體遭受負面 評價。 

五、 清潔隊員常誤認自己不是公務員，但其實是刑法上 之身分公務員，本案甲因向

有意求職者收取 5 萬元 到 50 萬元不等賄賂，讓他們順利進入清潔隊當臨時 人

員或升任正式人員，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不違 背職務收賄罪，故應加強各區

隊清潔隊員之法治教 育訓練，使其明白應遵守的法令及違規之嚴重性， 建立正

確法治觀念，避免因不諳法令而發生違法違 失情事。 

參考

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指藉端或藉勢勒索罪、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3 款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第 11 條第 2 項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